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
行政复议决定书
济南山复决字〔2025〕29号

申请人：陈某发。
被申请人：济南市公安局南部山区分局。
第三人：陈某和。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5年7月18日作出的（仲宫）不罚决字〔2025〕10159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向本机关提出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5年8月15日依法受理，行政复议期间，依法听取当事人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结案。
申请人行政复议请求：申请撤销（仲宫）不罚决字〔2025〕10159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申请人称：申请人的地在石灰沟村南西山处，申请人的地北边是李某某的地，2024年3月份，申请人与李某某进行了换地（共换了三分地），2025年3月至4月，第三人三次推倒申请人的地界堰并挪动边界。2025年4月11日申请人拨打12345反映土地被侵占情况，村委在4月14日进行调解，第一次调解无效，4月16日进行了第二次调解，调解时，原地主陈某兰（即李某某妻子）指认地界，第三人以及他儿子、两名派出所警官、包村第一书记、村委调解主任都在场均无异议后，当天签订《调解协议书》，划清边界立石为界。高而派出所出警三次，第一次在4月10日，第二次在5月1日，第三次在5月3日，以上事实都有出警记录和现场照片。5月1日、5月3日，第三人把新地界堰推倒，重新向申请人的土地方向挪动里面3米、外面1.2米，东西长15米。5月2日起申请人一直去高而派出所处理此事，一直拖到6月4日派出所才立案，7月18日济南市公安局南部山区分局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书中写道“将位于石灰沟村西山上的申请人所垒的地界石堰推倒，并将地界堰位置重新向申请人土地方向挪动大约2米左右。”事实应该是里面3米、外面1.2米，东西长15米，被申请人未现场勘验就作出决定，对此申请人有异议。综上，请求撤销被申请人2025年7月18日作出的（仲宫）不罚决字〔2025〕10159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如下证据材料（复印件）：
1.（仲宫）不罚决字〔2025〕10159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2.（高而）立告字[2025]10027号《行政案件立案告知书》；
3.《调解协议书》。
申请人阅卷后提交补充意见：1.本案中，公安机关并不能以亲情为理由和依据作出判罚，既然立案审查，就依法依规办理，而不是以邻里的身份和语气叙事夹杂情感因素作出结论。2.第三人先后拆了我家地堰三次，每次都有报警记录，和出警记录。派出所相关人员是否调查清楚，是否前后核对是否去现场勘验，是否问询了与本案所有相关人员以及村委会相关成员。3.我家地北邻是原地主家的土地，我与原地主作为地邻三十多年从没有因为地界问题产生过矛盾。4.高而派出所出警三次，第一次在2025年4月11日，第二次在2025年5月1号，第三次5月4号，以上叙述都有出警记录和现场拍照。5.从6月4日立案到7月18日作出结果，这期间我每周都去高而派出所两次，高而派出所从没有准确的答复，由于高而派出所合并，最后由仲宫派出所受理此案，当时了解我家土地被侵占的民警调岗了，仲宫派出所作出的审理和结果，缺乏严谨性和合理性，2米左右的距离，完全靠揣测，并没有实地丈量。
被申请人答复称：2025年5月初，济南市历城区仲宫街道**村，村民陈某和因为地界纠纷问题，将位于石灰沟村西山上的申请人所垒的地界石堰推倒，并将地界堰位置重新向申请人土地方向挪动大约2米左右。陈某和与陈某发系亲兄弟两个，双方在2025年因相邻土地边界产生纠纷，后双方于2025年4月16日在村干部的见证下签订调解协议，后陈某和认为申请人垒的地堰超过了协议范围，侵占了自己的土地边界，遂未经申请人允许，私自将该地堰向申请人地界方向推移了约2米左右，经公安机关调查，双方及有关证人对地界的精确位置的陈述不一致且原先双方并未录像或者设置相应的地界标记，导致申请人主张的地界位置无法精准确定，但即便如此，陈某和推倒地堰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陈某和亦供认不讳，其损毁财物的事实清楚，没有争议，但考虑到双方对地界的精准位置陈述不一致，且涉事双方系亲兄弟两个，双方虽有纠纷在先，陈某和实施了不当的行为，但联系本案实际，陈某和的行为并未对涉案石头造成实际的损毁，只是改变了碎石的方位和形状，损失较少，情节轻微；另外，双方系亲兄弟，不论从社会伦理的角度还是从法律立法的角度来看，都不宜对陈某和作出行政处罚，公安机关对陈某和进行了批评教育，认定其行为的违法性，并告知其继续违法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起到了惩戒、教育的立法初衷和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效果。综上所述，陈某和故意毁坏财物的违法行为成立，但情节轻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对陈某和不予处罚的决定是适当的。综上所述，请求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依法维持该决定。
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如下证据材料（复印件）：
1.立案登记表；
[bookmark: _GoBack]2.立案告知书；
3.户籍证明及前科证明材料；
4.到案经过；
5.勘验笔录及现场照片；
6.传唤证及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
7.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
8.行政处罚告知笔录；
9.呈请不予行政处罚审批表；
10.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11.送达回执；
12.接受证据材料；
13.申请人笔录材料；
14.陈某和笔录材料；
15.陈某兰笔录材料。
本机关经审查查明：2025年5月初，在济南市历城区仲宫街道**村，第三人因与申请人之间的土地地界纠纷，将申请人所垒地界石堰推倒，并将地界堰进行挪动。后申请人报警，被申请人于2025年6月4日立案，期间进行勘验、调查、延长办案期限等，7月18日，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第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对第三人作出（仲宫）不罚决字〔2025〕10159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另查明，申请人与第三人系亲兄弟，双方曾于2025年4月16日在村委会主持下进行调解并签订《调解协议书》。
以上事实由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予以证实。
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之规定，被申请人具有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作出处理的法定职权。
本案中，第三人将申请人所垒地界石堰推倒，并将地界堰进行挪动行为系故意损毁财物行为，但其行为系因兄弟之间地界纠纷引发，造成的财产损失较小，被申请人结合案发起因，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后果及社会危害程度，认定第三人损毁财物违法行为情节特别轻微并无不当，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和第十九条第（一）项：“违反治安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一）情节特别轻微的；……”之规定，对第三人作出（仲宫）不罚决字〔2025〕10159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内容适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本案中，被申请人于2025年6月4日立案，于2025年7月1日延长办案期限30日，于2025年7月18日作出（仲宫）不罚决字〔2025〕10159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符合上述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第九十七条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三十六条、第五十条、第八十一条、等规定，被申请人依法履行了受案、调查、询问、勘验、决定、送达等程序，程序合法。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仲宫）不罚决字〔2025〕10159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
2025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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